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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憲法成立之法理 

第一節 憲法之概念 

西方近代「憲法」（constitutio、constitution、Verfassung）一詞之

漢語化，據日本學者穗積陳重考證，係曾任日本司法次長與貴族院議員

之箕作麟祥於其出版的「法蘭西六法（1873年，明治6年）」中首開翻

譯先河，隨於清末變法革新前後引進清國。「憲法」一詞，含有「構

造」或「體制」之意。現代意義下的憲法規定主要用來在法律上確定國

家之基本秩序。這個基本秩序建構了國家，並決定了國家型態，同時也

確立了國家的組織架構以及國民的基礎法律地位，甚至更確定了國家形

成社會、經濟生活的若干指導原則。簡言之，憲法就是規定保障人民基

本權利、規定國家權力和組織以及兩者之間關係，甚至國家發展方向的

根本大法。 
在近代市民革命後，歐洲各國將國家各相關的基本規定歸結成為法

典，用以與其他法令在形式上加以區別。這樣成文化與法典化後形成的

憲法，即是形式意義下的憲法（Verfassung im formellen Sinn）。我國現

行憲法亦屬之。但若將憲法視為以國家的基本架構（國家權力的組織與

作 用 ） 作 為 一 般 性 內 容 的 法 的 總 稱 ， 即 為 實 質 意 義 下 的 憲 法 概 念

（Verfassung im materiellen Sinn）。其具體的內容可能存在於憲法典

（含憲法增修條文），或憲法附屬法規（例如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行政院組織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國家安

全法等）、憲法解釋或憲政慣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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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憲法之制定與增修 

第一項 制憲前史 

中華民國第一部具有憲法性質的法律，係1911年12月3日由各省都

督府代表聯合會議決通過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1912年1
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臨時參議院於1912年3月11日頒

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1913年4月8日，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在北京召開，隨即於7月組成

憲法起草委員會，並於10月31日完成「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因為在天

壇祈年殿完成，故史稱「天壇憲草」）。1913年初袁世凱解散國會廢除

「臨時約法」，於5月1日另制定「中華民國約法」（史稱「袁氏約

法」），授予總統不受國會節制之超級權力；且延長總統任期爲10年，

而無連任限制。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去世後，由黎元洪繼任大總統。並宣布恢復

「臨時約法」與國會。國會組憲法會議並以「天壇憲草」為基礎重新起

草憲法，是為1916年憲草（所謂「民六憲草」）。其後因黎元洪受張勳

脅迫解散國會，尚在憲法會議二讀階段的1916年憲草隨即於1917年6月

停止起草。 
1917年7月24日，孫文於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通過「中華民國

軍政府組織大綱」，決議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1918年12月，段祺瑞控

制的北京的安福國會組成憲法起草委員會，捨棄「天壇憲草」重新制

憲。1919年8月12日，安福國會通過新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俗稱

「安福憲法」或「民八憲草」），同時廢止1916年憲草。 
1923年10月5日，曹錕賄選國會議員並當選總統，國會隨即於10月6

日至8日，匆促三讀通過憲法。憲法會議於10月10日公布「中華民國憲

法」（史稱「雙十憲法」、「曹錕憲法」），為中華民國歷史上第一部

正式頒布的憲法，但其並未能全面實施。 
1924年10月24日馮玉祥推翻曹錕政府，「臨時執政」段祺瑞於12月

廢止「曹錕憲法」。1925年8月，段祺瑞執政府組國憲起草委員會，並

於同年12月起草制定「中華民國憲法案」草案（史稱「段記憲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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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憲草案」）。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1928年10月，國民黨中央常務會議通過

「訓政綱領」、「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1930年10月，汪精衛另

立之國民政府組織的約法起草委員會於太原起草了「中華民國約法草

案」（俗稱「太原約法」）。 
1931年6月1日，國民政府以「國民政府建國大綱」及「訓政綱領」

為根據，制定公布施行「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1936年5月5日，國

民政府公布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史稱「五五憲草」）。 
對日戰爭結束後，因共産黨與其他黨派對於國民大會代表之選舉方

式以及「五五憲草」內容之爭議，以致原定於1945年10月10日召開之國

民大會制定憲法之時程推延至1946年1月10日，由國民黨重新邀請共産

黨和民主同盟、青年黨、民社黨各黨派代表以及社會賢達，於重慶召開

政治協商會議討論憲草。1946年1月31日政協會議閉幕，針對憲法草案

達成的十二條協議（史稱「政協十二原則」）。政協會議後，繼由憲草

審議委員會1處理憲草問題。憲草審議委員會於4月完成「政協憲草」。

1946年6月全面內戰爆發。國民政府於7月3日宣布即將召開國民大會。

11月15日，制憲國民大會於南京召開，但共産黨和民盟退出了制憲國

大。12月25日，國民大會三讀通過了以「政協憲草」為基礎而定稿之

「中華民國憲法」，並由國民政府於1947年元旦公布，同年12月25日施

行。 

第二項 動員戡亂時期之非常憲制 

1947年公布中華民國憲法之後，於11月進行第一屆行憲國民大會代

表的選舉。1948年3月29日第一屆國民大會在南京召開，時內戰炙熱，

然仍有國大代表提案修憲，企圖修改回五五憲草之設計。而制憲行憲甫

一開始，即行修憲，憲法權威難謂無傷。在民、社兩黨激烈反對下，乃

                                                        
1 憲草審議委員會成員包括：國民黨代表孫科（兼委員會召集人）、王寵惠、王世

杰、邵力子、陳布雷；共產黨代表周恩來、吳玉章、董必武、秦邦憲、何思敬；青

年黨代表曾琦、陳啟天、餘家菊、楊永浚、常乃惠；民主同盟代表張君勱、黃炎

培、沈鈞儒、章伯鈞、羅隆基；無黨派代表傅斯年、王雲五、胡霖、莫德惠、繆嘉

銘；外聘專家有吳經熊、吳尚鷹、林彬、史尚寬、錢端升等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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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附加限時規定之形式，折衷地對憲法作了相當程度地修正。4月18
日，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經由修憲程序議決通過「動員戡亂時期

臨時條款」，同年5月10日由國民政府公布施行。根據「動員戡亂時期

臨時條款」，總統權限大幅擴張，超出「政協草案」本預設之限制。據

此，總統在動員戡亂時期，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

政經濟上的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為緊急處分，不受憲法

第39條或第43條所規定程序之限制。1960年3月11日，「動員戡亂時期

臨時條款」進行第一次修正，增加動員戡亂時期，總統、副總統連選得

連任，不受憲法第47條連任一次的限制。1966年3月19日第三次修正（3
月22日公布），增加動員戡亂時期，授權總統得設置動員戡亂機構，決

定動員戡亂時期有關大政方針，並處理戰地政務。據此，總統設置了國

家安全會議與國家安全局。此外，授權總統為適應動員戡亂需要，得調

整中央政府之行政機構與人事機構，並據此設置了人事行政局。此外並

授權總統訂頒辦法，大量增加中央民意機構內自由地區及海外地區選出

之代表名額，以解決來自大陸之資深代表及委員日漸凋零，國會後繼無

人之窘境。1972年3月17日第四次修正（3月23日公布），增加動員戡亂

時期，授權總統得訂頒辦法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辦理中央公職人員的

增額選舉，不受憲法第26條、第64條、第91條限制。 
1989年7月，國民大會欲針對「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進行第五

次修訂，提案擴大國民大會職權，於1990年3月引爆「野百合學生運

動」。學生提出「廢除臨時條款」和「召開國是會議」等訴求。1990年

12月25日，李登輝總統宣告將在1991年5月前宣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

並於1992年完成憲政改革。1991年4月召開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臨時

會，國大代表提出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修憲提案，並於4月

22日三讀廢止，5月1日由總統公告。同日並由總統宣告終止動員戡亂時

期，同時頒布「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啟動新一波的民主憲政改

革。 

第三項 民主化之憲政發展 

1991年臺灣的民主憲政改革，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

啟動不動憲法本文，另以增修條文方式修憲的憲改工程。在199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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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通過的第一次憲法增修條文裡，明訂第二屆國大代表、立法委員與

監察委員任期，首次採政黨比例代表制選出僑居國外國民及全國不分區

名額。第二屆國代產生後三個月內，由總統召集臨時會進行第二階段實

體部分修憲任務2。取代臨時條款，賦予總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受緊

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發布緊急命

令，為必要處置之權限。同時授權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

得設國家安全會議及所屬國家安全局，行政院得設人事行政局。同時也

在基本國策中，將兩岸人民交流法制化。 
1992年5月27日第二次增修條文對於總統副總統的選舉，作了極大

的變動。新法規定總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選舉之，自

1996年第九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實施。總統副總統之任期自第九任總統副

總統起改為四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不適用憲法第47條規定。針對司法

院增設憲法法庭，並增加政黨違憲解散事項之審理權限。此次修憲同時

也將地方制度法制化予以入憲。 
1994年7月28日第三次增修條文除確立總統副總統選舉方式之外，

也限縮行政院長的副署權，亦即總統發布依憲法經國民大會或立法院同

意任命人員之任免命令，無須行政院長副署，不適用憲法第37條之規

定。本次修憲也整合了國民大會之職權，包括補選副總統、提出總統及

副總統之罷免案、議決監察院提出之總統及副總統彈劾案、修改憲法、

複決立法院所提之憲法修正案，以及對於總統所提名任命之人員（例如

司法院正副院長、大法官等）行使同意權。在基本國策中，並將「山

胞」改為「原住民」，改正歧視性之用語。  
1997年7月18日第四次增修條文則有更大幅度的改革。在中央政府

體制部分，將行政院長改由總統直接任免，無須立法院同意，且無須行

政院院長之副署。總統得在特定條件下得宣告解散立法院。總統副總統

之彈劾提案權原本由監察院行使，改由立法院行使。同時也修正覆議制

                                                        
2 此即朝野所謂「一機關、兩階段」修憲協議。第一階段先由第一屆資深國代作程序

部分的修憲，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結束憲政非常體制，並賦予第二屆

國代產生法源依據。再於第二屆國代產生後，由總統召集臨時會進行第二階段實體

之修憲任務。期間司法院釋字第261號解釋，要求第一屆資深國大代表與立法委員
必須於1991年12月31日前終止行使職權，亦扮演重要之憲改助力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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